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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解析

刘艳丽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郑州 450046）

【摘要】2014年 2月，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自2014年7月1

日起开始施行。新准则调整了母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合并范围，重新定义了“控制”的概念并细化和完善了

控制的判断标准，此外还整合更新了部分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具体方法。本文通过对比调整前后的合并财务报表

准则，逐点分析其变更所在，并一一举例详细解释，以便在学习新准则体系过程中，与读者共勉。

【关键词】会计准则 合并财务报表 新旧变更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

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提高企业合并财务报表质量，

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并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我国财政部修订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于2014年2月中
旬公布，并规定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关

于合并范围的调整，二是关于“控制”的定义及具体判断

标准的变化，三是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方法层面的修

订。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对比新旧准则的变更，并

针对每一个变更点都给出了具体的例子解析，以便读者

能更清晰地了解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变化所在，快速

熟练地掌握新准则的具体运用。

一、合并范围的变更

修订前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规定，母公司应将所有

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新准则规定，如果母公司是投资

性主体，应仅仅将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并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其他子公司不应当

予以合并，但如果投资性主体的母公司本身不是投资性

主体，则应当将其控制的全部主体，包括那些通过投资性

主体所间接控制的主体，纳入合并报表的范围。

例如，某基金公司甲主要通过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并

将资金投资于二级证券市场为投资者带来资本增值，该

公司主要以公允价值考核投资业绩。根据新准则的规定，

该基金公司属于投资性主体。假设该公司旗下有A、B、C
三个子公司，其中A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其母公司提供投
资咨询、投资管理等服务。B和C的主要业务则是投资于
实体的生产性企业。由于A、B、C三个子公司只有A为其

母公司的投资活动提供服务，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甲公司只需将A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而B和C子公
司不需要纳入合并范围。

在本例中，假设甲基金公司属于M公司的子公司，但
M公司本身不属于投资性主体，B和C虽然不纳入甲公司
的合并范围，但应该属于M公司的合并范围。如果M公司
只控制甲公司一家子公司，则其合并范围包括甲基金公

司和A、B、C公司共四个子公司。
二、“控制”的定义及具体判断标准的变更

旧准则对控制的解释为：“控制”是指一个企业能够

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

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利。新准则参考了《国际

会计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将“控制”定义修改
为：“控制”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通过参加与

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

对被投资方的权利影响其回报金额。

在修订后的定义中，最主要的三个要素为“对被投资

者的权利”、“可变回报”以及“能够行使权力影响可变回

报”。其中“对被投资者的权利”指投资者拥有对被投资者

实质性的投票权；“可变回报”指可能会随着被投资方业

绩而变动的投资回报，它是不固定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是股利；“能够行使权力影响可变回报”指投资者通过行

使投票权从而影响可变回报的金额，例如投资者能够决

定被投资者的股利政策等。

关于“控制”判断标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引入“实质性控制”概念。当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
份额小于50%时，如果综合考虑投资方拥有的表决权，相
对于其他各方拥有的表决权份额大小、分散程度、其他合

约性安排、被投资方以往的表决权行使情况等有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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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后仍可具有控制。

例如，甲公司拥有乙公司 45%的投票权，乙公司剩余
55%的投票权非常分散，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股东持有的投
票权超过 1%，也没用任何迹象表明其他股东之间有可能
达成协议做出集体决策。

在评估甲公司是否具有对乙公司的控制权时，基于

其持有股权相对于其他股东的规模，可以断定45%的权益
足以使其拥有对乙公司的控制权，甲公司应将乙公司纳

入合并范围。但本例中，如果在乙公司的其他投资者中，

有两个投资者各持有27%的投票权，只要这两个股东联合
起来就可以阻止甲公司对乙公司的各项决策，在这种情

况下，甲公司不能将乙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 引入关于拥有决策制定权的投资者是委托人还是
代理人的判断指引。新准则中明确提出代理人作为代表

其他方行使权力的第三方，并不控制被投资方。

例如，甲公司拥有乙公司 40%的投票权，丙公司拥有
乙公司 20%的投票权，甲和丙签订协议，由甲代理丙行使
投票权并收取一定的代理费用。

对该事项的判定，如果按照修订前的合并准则，甲实

质上可以控制乙公司，属于乙的母公司。但是按照修订后

的准则，由于甲公司属于丙公司的代理人，如果不存在其

他因素能够证明甲公司拥有乙公司的控制权，单凭甲公

司本身的40%投票权，其不应将乙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3. 引入对被投资方可分割部分的控制的判断。一般

情况下，企业在判断是否控制被投资方时，应从被投资企

业整体的角度出发，但在极个别情况下，如果被投资方单

独某一部分的资产是偿付该部分负债或该部分其他权益

的唯一来源，且处于该部分相关的各方外，其他方不享有

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权利，也不享有与该部分资产剩余

现金流量相关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该评估对

这一单独部分的决策权，如果满足控制的条件，投资者应

将这一部分纳入合并范围。

例如，甲公司为一汽车生产企业，共有两个生产部门

A和B，其中A部门生产的汽车属于高端产品，单位售价
在人民币 200万元以上。B部门只生产中低档汽车，单位
售价定位在人民币 30万元左右。两部门生产的汽车除了
成本及售价不同以外，所采用的商标也不一致，且各部门

的财务单独核算，负债各自单独承担。

假设M公司为甲公司的投资者之一，所占的投票权
比例为20%，投资协议中约定，M公司所投的资本额主要
用于B部门的生产经营，并且有权决定B部门的生产经营
及财务决策。在本例中，虽然M公司只占有甲公司投票权
的20%，但由于甲公司A部门和B部门资产和债务并不共
享，且M公司可以控制B部门，则M公司应将B部门单独
纳入合并范围，同时，甲公司的其他控制方在编制合并报

表时，不再包括B部门的内容。
三、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方法的变化

本次修订前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
报表》发布于 2006年 2月，此后，为了规范合并财务报表
的编制和列报，财政部陆续在相关的解释公告、年报通

知等文件中对原准则中的部分编制方法进行了多次修

订补充，本次修订后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整合了这部分

内容。除此以外，为了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参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
——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此

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体系。笔

者对这些内容做了梳理和总结，发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 母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抵销问
题。按旧准则规定，母子公司相互之间的长期股权投资应

该全部抵销，但是按新准则的规定，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应当视为企业集团的库存股，作为所有者

权益的减项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以

“减：库存股”列示。所做的调整分录为：

借：库存股

贷：长期股权投资

2. 与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相关的所得税会计处
理。新准则明确规定因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导致合

并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在所属纳税

主体的计税基础之间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在合并财务报

表层面应确认相应的所得税影响。

例如，假设A公司为B公司的母公司，2014年A公司
销售一批成本为 800万元的存货给B公司，售价为 1 000
万元，B公司将其作为原材料入账，至2014年年末，B公司
尚未领用这批原材料。则该交易致使企业集团的存货增

加了200万元的账面价值，并形成了 200万元的未实现内
部收益。（假设两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对于该
事项，首先应做的调整分录为：

借：营业收入 10 000 000
贷：营业成本 8 000 000
存货 2 000 000

抵销后，该存货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价值为

800万元，在B公司的计税基础为1 000万元，账面价值小
于计税基础形成了 50万元（200×25%）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调整分录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 000
贷：所得税费用 500 000

3. 区别对待母子公司之间因出售资产而发生的未实
现内部交易损益。在合并利润表中，母公司向子公司出售

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全额抵销“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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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资产所发

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当按照母公司对该子公司

的分配比例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

股东损益”之间分配抵销。

例如：甲公司为乙公司的母公司，持有其 70%的表决
权资本。假设2014年 9月甲公司销售给乙公司一批存货，
售价为100万元，成本为80万元。乙公司将这批存货作为
原材料反映，且截止到 2014年年末，该原材料尚未被领
用。

分析：本例中该项内部销售形成了 20万元的未实现
利润，甲公司在编制 2014年合并利润表时，应全额冲销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假设在不考虑该项内

部交易前，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项目金额为700万元，“少数股东损益”项目金额为300
万元，则抵销该项内部交易后的金额分别为 680万元和
300万元。
在本例中，假设该内部交易是由子公司乙出售给母

公司甲的，那么20万元的内部未实现利润应按比例在“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

配抵销，抵销后的金额分别为 686万元（700-20×70%）和
294万元（300-20×30%）。

4. 投资性母公司对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的后续计量问题。按照旧准则，母公司对所有子公

司的投资按成本法核算，只有当母公司增加或处置子公

司股份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才会发生改变。由于

修订后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规定，若母公司为投资性主

体，应仅仅将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其他子公司不应当予以合并，对于不纳入其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的投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5. 少数股东对母公司亏损的承担的列示。对于子公
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额，如果超过了少数股东在

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原准则的

规定分两种情况处理，即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

东有义务承担，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该余额

冲减少数股东权益，否则冲减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新准

则明确规定不再区分两种情况，而是直接冲减“少数股东

权益”。

例如：甲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持有其 70%的表决
权资本，假设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少数股东权益”项目

2014年的年初余额为100万元，2014年乙公司共发生亏损

500万元，按照持股比例，少数股东应分担的亏损额为150
万元（500×30%），2014年年末，合并报表中“少数股东权
益”项目的金额应为-50万元（100-150）。

6. 因新增股权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和应享有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之间差额的处理。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购

买少数股权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

算应享有子公司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

价），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例如：甲公司和其他公司共同组建乙公司，拥有乙公

司60%的表决权资本，甲公司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入
账价值为4 200万元，乙公司的净资产为7 000万元，全部
为股本。一年后，甲公司又以 900万元的价格从少数股东
那里购买了乙公司 10% 的股权。从组建开始到甲公司追
加投资当年年末，乙公司共实现了 1 000万元净利润，其
间没有对外分配股利。假设乙公司按15%的比例计提盈余
公积。

分析：追加投资后，甲公司账面上“长期股权投资”科

目的金额为 4 900万元（4 000+900），追加投资当年年末
甲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乙公司的净资产为 8 000万
元（7 000+1 000）。按新持股比例，甲公司应享有乙公司净
资产为 5 600万元（8 000×70%），两者之间的差异 700万
元，在编制合并抵销分录时应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科目。调整分录如下：

借：股本 7 000
盈余公积 150（1 000×15%）
未分配利润 850（1 000-150）
贷：长期股权投资 4 900
少数股东权益 2 400（8 000×3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700

除上文中列示的变更以外，新发布的合并财务报表

准则中还规定了生效时间自2014年7月1日开始，如果执
行新准则而导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应当进行追溯调

整，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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